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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部 ︰ 會 議 的 閉 門 部 分  

  此 部 分 為 警 監 會 與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代 表 商 議 同 感 關 注 的

事 項 的 閉 門 會 議 ， 其 會 議 記 錄 不 會 上 載 到 警 監 會 網 頁 。  

B 部 ︰ 會 議 的 公 開 部 分  

引 言

主 席 歡 迎 所 有 與 會 者 出 席 會 議 。  

I  通 過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會 議 (公 開 部 分 )的 記 錄

2.  上 次 會 議 (公 開 部 分 )的 記 錄 無 須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 

II 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刑 事 及 違 反 紀 律 事 項 一 覽 表

3.  主 席 請 投 訴 警 察 課 向 與 會 者 介 紹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八 日

至 三 月 四 日 的 投 訴 警 察 課 刑 事 及 違 反 紀 律 事 項 一 覽 表 。  

4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特 別 介 紹 一 覽 表 內 第 A123 項

的 個 案 。 涉 及 該 宗 個 案 的 三 名 人 員 未 有 遵 從 有 關 處 理 被 扣

留 人 士 財 物 的 程 序 ， 違 反 《 程 序 手 冊 》 第 49-22 條 。 投 訴

人 因 「 普 通 襲 擊 」 罪 名 被 捕 。 其 後 ， 她 針 對 拘 捕 人 員 、 值

日 官 和 押 解 她 到 醫 院 接 受 治 療 的 人 員 提 出 多 項 投 訴 ， 其 中

她 指 控 警 務 人 員 取 去 醫 生 處 方 給 她 的 藥 物 ， 卻 沒 有 在 她 獲

准 保 釋 時 交 還 給 她 。 雖 然 指 控 分 別 列 為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和

「 並 無 過 錯 」 ， 但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調 查 顯 示 ， 該 三 名 人 員 均

違 反 了 《 程 序 手 冊 》 第 49-22 條 關 於 處 理 被 扣 留 人 士 財 物

的 規 定 。 負 責 押 解 的 人 員 沒 有 在 警 察 記 事 冊 記 下 檢 取 投 訴

人 藥 物 一 事 。 當 投 訴 人 被 押 解 回 警 署 時 ， 有 關 值 日 官 沒 有

在 通 用 資 訊 系 統 的 扣 留 紀 錄 記 下 警 方 已 取 去 投 訴 人 的 藥

物 。 當 投 訴 人 獲 准 保 釋 時 ， 把 藥 物 交 還 給 投 訴 人 的 值 日 官

既 沒 有 在 通 用 資 訊 系 統 內 記 錄 ， 亦 沒 有 請 投 訴 人 在 通 用 資

訊 系 統 的 Pol .  39 表 格 上 簽 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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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《 程 序 手 冊 》

的 有 關 條 文 清 楚 規 定 ， 「 假 如 礙 於 形 勢 ， 必 須 在 警 署 以 外

的 地 方 … … 向 被 扣 留 人 士 搜 身 及 檢 取 被 扣 留 人 士 的 財 物 ，

負 責 檢 取 財 物 的 人 員 應 將 財 物 的 資 料 詳 盡 地 記 錄 在 其 記 事

冊 上 」 。 值 日 官 「 在 被 扣 留 人 士 身 上 搜 出 合 法 管 有 的 醫 生

處 方 藥 物 或 其 他 藥 物 ， 應 放 入 另 一 個 封 套 內 」 ， 並 「 在 通

用 資 訊 系 統 扣 留 紀 錄 『 被 扣 留 人 士 財 物 』 欄 內 登 記 ， 列 為

特 別 項 目 」 。 「 將 財 物 交 還 被 捕 人 士 之 前 ， 交 付 財 物 的 人

員 須 着 被 捕 人 士 在 通 用 資 訊 系 統 的 Pol .  39 表 格 上 簽 署 ， 並

核 對 其 簽 名 」 。  

6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表 示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會 在 「 投

訴 警 察 課 每 月 報 告 」 的 「 關 注 事 項 」 ， 以 及 「 醒 目 警 察 小

貼 士 」 中 特 別 提 及 此 等 事 宜 。 投 訴 警 察 課 人 員 亦 會 在 進 行

聯 絡 探 訪 和 舉 行 預 防 投 訴 講 座 時 ， 向 各 單 位 傳 遞 有 關 資

訊 。  

II I  投 訴 警 察 課 每 月 統 計 數 字

7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報 告 說 ，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

共 接 到 288 宗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的 統 計 數 字 增 加 26.9%(+61

宗 )。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二 月 接 到 302 宗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

增 加 4.9%(+14 宗 )。  

8 . 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接 到 的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投 訴 有 108

宗 ， 較 上 月 的 統 計 數 字 增 加 9.1%(+9 宗 )。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二

月 接 到 147 宗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 增 加

36.1%(+39 宗 )。  

9 . 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接 到 的 「 行 為 不 當 ／ 態 度 欠 佳 及 粗

言 穢 語 」 投 訴 有 104 宗 ， 較 上 月 的 統 計 數 字 增 加 46.5%(+33

宗 )。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二 月 接 到 98 宗 「 行 為 不 當 ／ 態 度 欠 佳

及 粗 言 穢 語 」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 減 少 5.8%(－ 6 宗 )。  

10 . 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接 到 的 「 毆 打 」 投 訴 有 41 宗 ， 較 上

月 的 統 計 數 字 增 加 46.4%(+13 宗 )。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二 月 接 到

31 宗 「 毆 打 」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 減 少 24.4%( － 10

宗 )。  

11 . 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首 兩 個 月 接 到 的 投 訴 共 有 590 宗 ， 較 二

零 零 八 年 同 期 的 436 宗 增 加 36.3%(+154 宗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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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首 兩 個 月 接 到 的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投 訴 共 有

255 宗 ， 較 二 零 零 八 年 同 期 的 173 宗 增 加 47.4%(+82 宗 )。  

13 . 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首 兩 個 月 接 到 的 「 行 為 不 當 ／ 態 度 欠 佳

及 粗 言 穢 語 」 投 訴 共 有 202 宗 ， 較 二 零 零 八 年 同 期 的 127

宗 增 加 59.1% (+75 宗 )。  

14 . 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首 兩 個 月 接 到 的 「 毆 打 」 投 訴 共 有 72

宗 ， 較 二 零 零 八 年 同 期 的 74 宗 減 少 1.4%(－ 1 宗 )。  

15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表 示 ， 二 零 零 九 年 首 兩 個 月

錄 得 的 投 訴 個 案 較 去 年 同 期 多 ， 但 若 說 數 字 上 升 即 意 味 投

訴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有 普 遍 上 升 的 趨 勢 ， 卻 是 言 之 尚 早 ， 因 為

投 訴 個 案 有 多 有 少 ， 例 如 過 去 十 年 每 年 的 投 訴 個 案 ， 多 則

3 800 宗 ， 少 則 2 542 宗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會 分 析 投

訴 趨 勢 ， 找 出 投 訴 成 因 ， 並 採 取 相 應 行 動 ， 以 期 預 防 可 避

免 的 投 訴 。  

16 .  主 席 問 哪 一 個 地 區 的 增 幅 異 常 。  

17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答 說 ， 各 個 總 區 和 地 區 的

增 幅 都 大 同 小 異 。  

18 .  林 志 傑 醫 生 問 ， 在 查 明 個 案 增 加 的 原 因 後 ， 投 訴 警 察

課 會 否 把 結 果 告 知 警 監 會 。  

19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答 說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如 能 查

明 個 案 增 加 的 原 因 ， 定 會 把 結 果 告 知 警 監 會 。  

IV 警 監 會 二 零 零 八 年 工 作 統 計 報 告

20.  警 監 會 秘 書 長 報 告 說 ， 警 監 會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共 通 過

2 572 宗 投 訴 個 案 的 調 查 結 果 ， 較 二 零 零 七 年 的 2 509 宗 增

加 63 宗 。 這 些 個 案 涉 及 4 523 項 指 控 ， 當 中 1 159 項 經 全 面

調 查 。 在 經 全 面 調 查 的 指 控 中 ， 57 項 列 為 「 證 明 屬 實 」 ，

66 項 列 為 「 未 經 舉 報 但 證 明 屬 實 」 ， 5 項 列 為 「 無 法 完 全

證 實 」 ； 證 明 屬 實 的 個 案 佔 11%。  

21 .  警 監 會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通 過 的 指 控 中 ， 最 普 遍 的 三 類 依

次 為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， 有 1 675 項 (37%)； 「 行 為 不 當 ／ 態 度

欠 佳 ／ 粗 言 穢 語 」 ， 有 1 520 項 (33 .6%)； 以 及 「 毆 打 」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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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538 項 (11 .9%)。  

22 .  警 監 會 就 年 內 通 過 的 投 訴 個 案 共 提 出 1 991 項 質 詢 ／ 建

議 ， 當 中 1 604 項 (80 .6%)獲 投 訴 警 察 課 接 納 ， 餘 下 387 項

(19 .4%)亦 獲 投 訴 警 察 課 提 供 圓 滿 解 釋 。  

23 .  警 監 會 秘 書 長 特 別 指 出 ， 在 警 監 會 提 出 質 詢 ／ 建 議

後 ， 有 133 項 指 控 的 分 類 有 所 更 改 ， 包 括 14 項 改 列 為 「 證

明 屬 實 」 、 兩 項 由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改 列 為 「 無 法 完 全 證

實 」 ， 並 且 記 下 12 項 「 未 經 舉 報 但 證 明 屬 實 」 的 指 控 。 在

二 零 零 八 年 ， 警 監 會 觀 察 員 進 行 了 548 次 觀 察 (其 中 51 次

突 擊 進 行 )， 較 二 零 零 七 年 的 263 次 為 多 。  

24 .  李 國 麟 議 員 指 出 ， 報 告 顯 示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和 「 濫 用 職

權 」 的 指 控 有 所 增 加 。 他 建 議 警 方 查 明 箇 中 原 因 ， 並 擬 訂

一 些 有 助 減 少 這 類 投 訴 的 措 施 。  

25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向 與 會 者 保 證 ， 投 訴 警 察 課

和 警 隊 一 直 以 來 都 有 密 切 注 視 投 訴 的 趨 勢 ， 包 括 「 疏 忽 職

守 」 和 「 濫 用 職 權 」 等 指 控 的 投 訴 趨 勢 ， 並 且 投 入 大 量 人

力 物 力 ， 以 期 減 少 一 些 原 可 避 免 的 投 訴 。 過 去 數 年 ， 投 訴

趨 勢 頗 為 穩 定 。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接 獲 2 714 宗 投

訴 ， 涉 及 的 指 控 超 過 4 000 項 。 鑑 於 同 一 期 間 警 察 與 市 民 的

接 觸 平 均 每 天 超 過 13 800 人 次 ， 警 方 顯 然 已 盡 全 力 減 少 一

些 可 以 避 免 的 投 訴 。  

V 討 論 個 案

26.  警 監 會 秘 書 長 向 與 會 者 簡 介 討 論 個 案 。 這 宗 個 案 與 一

名 警 務 人 員 事 隔 11 天 才 上 報 一 宗 「 在 取 消 資 格 期 間 駕 駛 」

個 案 有 關 。 投 訴 人 就 「 不 小 心 駕 駛 」 的 傳 票 提 出 爭 議 ， 控

方 於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傳 召 向 他 發 傳 票 的 交 通 警 務 人 員 (警 長 A)

出 庭 作 證 。 法 庭 於 同 日 裁 定 投 訴 人 有 罪 ， 罰 款 2,000 元 及

取 消 駕 駛 資 格 15 日 ， 即 時 生 效 。  

27 .  警 長 A 聲 稱 在 離 開 法 院 大 樓 時 ， 見 到 投 訴 人 駕 駛 房 車

離 開 法 院 停 車 場 。 房 車 以 大 約 5 至 10 公 里 的 時 速 向 着 警 長

A 駛 來 ， 人 車 相 距 約 三 米 時 ， 警 長 A 清 楚 認 出 司 機 是 投 訴

人 ， 並 確 定 當 時 車 上 只 有 投 訴 人 。 警 長 A 當 日 身 穿 便 服 當

值 ， 目 擊 事 件 時 已 過 了 值 班 時 間 。 雖 然 他 認 為 「 在 取 消 資

格 期 間 駕 駛 」 是 頗 為 嚴 重 的 交 通 罪 行 ， 但 卻 沒 有 即 時 採 取

行 動 截 停 房 車 或 立 刻 向 上 司 報 告 ， 而 是 即 場 把 事 件 詳 情 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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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紙 上 。  

28 .  警 長 A 於 事 發 之 後 的 一 天 起 連 續 休 假 六 天 ， 至 九 月 三

十 日 才 上 班 。 但 他 直 至 十 月 四 日 才 向 交 通 調 查 組 遞 交 陳 述

書 ， 報 告 事 件 。 警 長 A 解 釋 ， 休 假 完 畢 後 工 作 忙 碌 ， 故 未

能 及 早 上 報 事 件 。  

29 .  警 方 後 來 拘 捕 投 訴 人 ， 並 控 以 「 在 取 消 資 格 期 間 駕

駛 」 和 「 沒 有 第 三 者 保 險 而 使 用 車 輛 」 的 罪 名 。 經 審 訊

後 ， 投 訴 人 被 裁 定 兩 項 控 罪 均 不 成 立 。 法 院 表 示 ， 雖 然 警

長 A 並 非 不 誠 實 的 證 人 ， 但 他 處 理 投 訴 人 這 宗 交 通 案 件 的

手 法 實 在 很 奇 怪 ， 又 認 為 警 長 A 對 事 件 的 解 釋 難 以 令 人 信

服 。  

30 .  投 訴 人 得 悉 裁 決 後 ， 向 投 訴 警 察 課 投 訴 ， 指 出 ：  

( i )  警 長 A 目 擊 投 訴 人 「 在 取 消 資 格 期 間 駕 駛 」 ， 卻

沒 有 即 場 截 停 投 訴 人 ［ 指 控 (a)— 「 疏 忽 職 守 」

］ ；  

( i i )  鑑 於 上 述 罪 行 性 質 嚴 重 ， 警 長 A 應 該 要 求 警 隊 支

援 ， 截 停 投 訴 人 ， 並 向 上 級 報 告 。 然 而 ， 他 直 至

十 月 四 日 (即 事 發 後 11 天 )才 向 交 通 調 查 隊 報 告 事

件 ［ 指 控 (b)—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］ 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警 長 A 揑 造 證 據 ， 投 訴 人 對 其 真 正 動 機 感 到 大 惑

不 解 ［ 指 控 (c)— 「 揑 造 證 據 」 ］ 。  

31 .  投 訴 警 察 課 完 成 調 查 後 ， 把 指 控 (a) 列 作 「 並 無 過

錯 」 ， 因 為 警 長 A 的 做 法 符 合 《 程 序 手 冊 》 的 規 定 。 至 於

指 控 (b)及 (c)， 由 於 沒 有 具 體 證 據 證 明 或 反 駁 該 等 指 控 ， 因

此 列 為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。  

32 .  警 監 會 認 為 ， 警 長 A 身 為 資 深 交 通 警 務 人 員 ， 實 有 責

任 立 即 向 上 級 舉 報 ， 或 致 電 警 察 控 制 室 ， 要 求 支 援 ， 截 停

據 稱 當 時 仍 在 駕 駛 的 投 訴 人 ， 這 樣 才 能 協 助 搜 集 所 需 證

據 ， 作 為 控 罪 的 佐 證 。 故 此 ， 警 監 會 未 能 同 意 指 控 (b) －

「 疏 忽 職 守 」 的 調 查 結 果 。  

33 .  投 訴 警 察 課 再 次 審 視 個 案 後 ， 接 納 了 警 監 會 的 意 見 ，

把 指 控 (b) －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由 原 來 的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改 列 為

「 證 明 屬 實 」 。 為 免 日 後 發 生 同 類 事 件 ， 警 方 會 訓 諭 被 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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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 人 ， 但 此 事 不 記 入 其 分 區 報 告 檔 案 內 。 投 訴 警 察 課 並 要

求 交 通 總 部 再 次 審 視 現 行 有 關 申 請 傳 票 的 政 策 ， 研 究 是 否

須 收 緊 同 類 案 件 有 關 舉 報 期 限 的 規 定 。 警 監 會 最 終 通 過 這

宗 個 案 的 調 查 結 果 。  

34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表 示 ， 決 定 指 控 分 類 的 理 據

已 載 於 調 查 報 告 ， 他 沒 有 其 他 意 見 要 提 出 。  

35 .  張 達 明 先 生 知 悉 投 訴 警 察 課 將 會 要 求 交 通 總 部 考 慮 是

否 須 訂 明 舉 報 期 限 。 他 表 示 ， 在 現 行 指 引 中 「 在 切 實 可 行

的 情 況 下 盡 快 」 的 字 眼 似 乎 恰 當 ， 未 必 需 要 更 改 。 他 認 為

有 關 人 員 對 規 定 有 所 誤 解 ， 並 建 議 提 醒 警 務 人 員 應 按 照 字

面 詮 釋 「 在 切 實 可 行 的 情 況 下 盡 快 」 的 意 思 。  

36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表 示 會 把 意 見 轉 交 有 關 單 位

考 慮 。  

37 .  主 席 歡 迎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回 應 。  

VI  其 他 事 項 及 總 結

38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六 時 五 十 分 結 束 。  

 

 

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  

聯 席 秘 書 蕭 傑 雄  

 

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 

聯 席 秘 書 周 允 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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